
离婚冷静期内借钱不算共同债务
法院：符合“共债共签”才能认定夫妻共同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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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的规定，在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一
般是属于夫妻共同的财产，
由夫妻双方共同分割。除
了共同财产分割，还有共同
债务的处理，那么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一方个人借款应
如何进行认定？近日，开发
区法院公布一起典型案例，
提醒市民注意夫妻共同债
务的“共债共签”原则。

法官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的相关规定在内容上确立了“共
债共签”的基本原则，明确了为家庭
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为夫妻共同
债务。对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一
是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
务，可以是事前的共同签字，也可以
是事后的追认；二是为家庭日常生活
需要所负的债务。

本案中，被告满某某与王某某
在借款时已处于离婚冷静期，且双
方之间并无大额的款项往来，原告

任某也没有证据证明涉案债务用于
夫妻共同生活，故无法认定涉案债务
系夫妻共同债务。在现实生活中，债

权人在建立债权债务关系时应尽到
审慎的注意义务，否则很容易出现法
律风险。

法院经审理认为，任某与满某某之
间形成真实有效的借贷关系。原告任
某向被告满某某出借27万元，事实清
楚，证据充分。被告满某某未按约定期
限偿还借款，应偿还原告借款本息。

关于本案是否构成夫妻共同债务

的问题，被告满某某和王某某在借款
发生之前已申请办理离婚登记，在借
款事实发生后，二人之间亦没有大额
的款项往来，无法证明涉案借款系用
于夫妻共同生活。且原告任某未提交
证据证明王某某对涉案借款事实知

情，王某某也没有共同偿还的意思表
示，故法院认定涉案债务不构成夫妻
共同债务。

最终，法院判决由被告满某某于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任某借
款27万元及利息。

满某某与王某某系夫妻关系，满某
某因偿还个人债务于2023年12月向
任某借款27万元。满某某向任某出具
借条一份，约定了借款金额、利息及还
款时间。还款时限到后，任某多次催
要，满某某均以各种理由推脱，故诉至
法院，请求判令满某某和王某某偿还借
款27万元及利息。

庭审中，满某某辩称，对借款金额

等事实没有异议，同意偿还借款，但因
资金紧张暂无力偿还。王某某对涉案
借款并不知情，借款时满某某与王某某
处于离婚冷静期内，借款没有用于夫妻
共同生活。王某某辩称，涉案借款不属
于夫妻共同债务，借款时双方已各自生
活，其对借款事实并不知情，借款也未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原告任某向法院提交了借条等证

据证明借款事实的发生，并申请法院调
取满某某与王某某的银行交易明细。
法院依申请调取了满某某与王某某之
间的银行交易明细，结合该明细，发现
双方之间并无大额款项的往来交易。
另经审理查明，满某某与王某某因夫妻
感情破裂，双方于2023年11月前往婚
姻登记处办理离婚登记，借款发生在离
婚冷静期内。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
六十四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夫妻
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
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
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
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
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
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债权人能
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
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
的除外。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刘晓阳
通讯员 周静）群众利益无小事，暖心“警”
事时刻上演。近日，龙口市新嘉派出所民
警热心帮助群众，接连收到两面锦旗。

5月7日，龙口市民刘先生急匆匆来到
新嘉派出所报警，称其一个装有4万元现
金的黑色塑料袋在小区内遗失了，请求民
警帮助寻找。值班民警立即展开调查走访
工作，很快锁定拾得现金的人员。民警通
过进一步查询，最终确定其住处，随即上门
将4万元现金找回。

5月13日，刘先生将一面印有“人民警
察为人民，失而复得暖人心”的锦旗送到了
新嘉派出所。

5月5日凌晨，市民秦女士来到新嘉派
出所报警，称其微信账号被盗，账号内有1
万元钱。秦女士十分焦急、情绪激动。值
班民警一边安抚秦女士，一边了解详细情
况。根据秦女士提供的信息，值班民警最
终发现是秦女士记错了微信注册手机号。
找到正确号码后，民警帮助秦女士找回了
微信账号，账号内的1万元钱安然无恙。5
月7日，秦女士将一面印有“破案不分昼夜，
解难一心为民”的锦旗送到了新嘉派出所。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刘晓
阳 通讯员 张志旭）“躲不过初一，更躲
不过十五”。栖霞公安“警”追不止，再
添战果，3名“网逃人员”相继落网。今
年以来，栖霞公安对在逃人员进行合成
研判，多渠道、全方位开辟追逃战场，形
成强大追逃合力，不断掀起追逃工作新
高潮。目前，已相继抓获、规劝29名网
上在逃人员，其中22名为异地网上在
逃人员。

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福山公安列

为网上逃犯的王某，5月10日在亲属的
陪同下主动投案自首。这是在翠屏派
出所民警多次对亲属进行耐心细致沟
通、利害关系疏导、政策法律宣传后，犯
罪嫌疑人王某选择了自首。目前，犯罪
嫌疑人王某已被依法移交给福山警方。

5月9日，侦查中心、翠屏派出所根
据线索，在辖区将网上逃犯柳某抓获。
经查，犯罪嫌疑人柳某因涉嫌诈骗罪被
辽宁省朝阳县公安局列为网上逃犯。
目前，犯罪嫌疑人柳某已被依法移交给

辽宁警方。
5月1日，庄园派出所发现，因涉

嫌盗窃罪被招远市公安局列为网上逃
犯的周某在辖区有活动轨迹，民警立
即出击将周某在辖区一旅馆内抓获。
目前，犯罪嫌疑人周某已被依法移交
给招远警方。

追逃没有暂停键，只有快进键。栖
霞公安将持续强化追逃工作，并奉劝在
逃人员不要心存侥幸，主动投案自首，
争取宽大处理。

咨询：职工发生工伤，但单位未缴纳工
伤保险，职工的工伤保险待遇由谁来支付？

答复：职工在用人单位未按时缴纳工
伤保险费期间发生工伤的，其工伤保险待
遇由用人单位支付。用人单位补缴应当缴
纳的工伤保险费、滞纳金后，新发生的工伤
保险费用由工伤保险基金和用人单位依照
有关规定支付。

咨询：我是工伤八级，最近想申请离职。
单位应按什么比例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答复：职工工伤被鉴定为七级至十级
伤残的，劳动合同期满终止，或者职工本人
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以其解除或终止劳动
合同时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
基数，支付本人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
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工伤职工与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止
劳动合同时，距法定退休年龄 5年以上
的，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
就业补助金全额支付；距法定退休年龄不
足5年的，每减少1年一次性伤残就业补
助金递减20%。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1
年的按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全额的
10%支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或者按规定
办理了退休手续的，不支付一次性工伤医
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咨询：我工作12年，工伤4年了，最近又
需要住院治疗，如何申请旧伤复发治疗？

答复：工伤职工因旧伤复发需要治疗
的，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可填
写《烟台市工伤职工旧伤复发就医申请
表》，由就诊的工伤保险协议机构提出旧伤
复发的诊断意见，经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核准后到工伤保险协议机构就医。对
旧伤复发有争议的，由劳动能力鉴定委员
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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